试  制  合  同
      编号：W65－GNSZ－2019-            

委托方(甲方)：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通 讯 地 址： 长春市东风大街76号
法定 代表人： 胡汉杰
委托 代理人： 赵辉
项目 联系人：王天培
电       话： 0431-85789315
传       真： 0431-85789310
邮       编： 130011

email：       wangtianpei@fawjiefang.com.cn
    受托方(乙方)： 
通 讯 地 址： 
法定 代表人： 
委托 代理人： 
项目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email：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越野车智能平台关键技术研究等项目进行右外后视镜总成等样件的专项试制，并支付相应的试制样件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签订本合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进行试制样件的内容如下：
    以试制订单为准。
第二条：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试制样件工作：
1、交货时间、地点、数量、方式：严格按各《试制订单》要求执行，由乙方将《试制订单》上的零部件按要求送交甲方单位，运输及包装方式甲方没有特殊要求的，按照乙方标准包装。        
2、试制样件工作质量要求：
（1）乙方在接到试制订单后，开始试制工作。
（2）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有关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零部件试制，确保试制样件质量、进度、数量。试制样件经甲方检验合格后付款。若因样件缺陷导致样件返修或返工导致样件拖期，从而影响甲方项目节点，则视为违约行为，按本合同第八条之规定执行。
（3）乙方供货时，应对《试制订单》中的专用件提供自检报告和自检合格证，如甲方发现乙方自检报告有虚假数据，即乙方交付物不符合甲方要求，则甲方有权拒付所发生的试制费用。
（4）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进行现场装配和试验过程中的售后服务工作。其中金属模具由乙方免费保管18个月。保管期内如模具锈蚀、损坏或丢失由乙方负责承担，如再次试制样件，甲方不再重复支付模具费用。如需延长保管期，由甲方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延长时间。
第三条：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如下工作条件：
图纸、三维数据、技术要求等。              
第四条：甲方向乙方支付试制样件工作报酬的方式及定价原则：
1、试制样件费总额为：
	合计金额：合同金额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含税价）。


2、试制样件费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乙方应在供货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给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视为自愿放弃此合同所发生的试制样件费用；同时甲方有权不再受理此业务，且当年发生的费用原则上当年结算完毕；若当年未达成结算条件，则在下一年结算，本合同有效期延续至合同费用结算完毕之日。
（2）甲方根据乙方开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乙方一次性付款；所发生模具的残值在费用审核时予以扣除。
3、试制样件定价原则：
（1）通用件：执行乙方与一汽集团所属子公司签订的“批产协议价”。
（2）专用件：经双方商务谈判，最终执行商务谈判价格；但当乙方与一汽集团所属子公司签订“批产协议价”且量产后，如甲方再次要货，双方执行“批产协议价” 。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帐号：

开　户　银　行：                                                       

地址(单位名称) ：                                                    
帐　　　　　号：                                                      
税          号：                                                                                                                    
4、若双方存在上一年度未结算完毕的订单费用，则上年度合同有效期延续至费用结算完毕之日，未结算费用适用原合同约定与本合同费用一并结算。
第五条：保密义务：
1、保密内容：未经双方书面允许，甲乙双方都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提供与委托零部件试制有关的信息、技术要求、资料、图纸及相关产品。                 

2、泄密责任： 违约方应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并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3、保密期限：10年。
第六条：甲方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试制样件进行验收：
1、试制样件的验收标准、方法： 由甲方检验部门按照图纸要求进行检验。                                                                                       

2. 验收时间、地点： 制件完成后，按甲方指定的地点进行验收。                                           

第七条：实物产权和知识产权
1、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所完成的样件及甲方支付费用给乙方用于试制的工装辅具等实物，其所有权归甲方所有。
2、双方原各自所有的知识产权仍归各自所有；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试制样件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第八条：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如乙方不能按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完成甲方委托的零部件试制，须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延期申请，申请中需说明延期的原因及计划完成时间，在得到甲方认可后则视无违约行为；否则视违约行为，每逾期1天扣除该试制费用的2‰违约金，以该试制费用总额为限（由于甲方原因除外）。  

第九条：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
能，可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
2、双方协商一致。
第十条：合同的期限和终止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追溯自2019年1月2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合同终止。
2、如乙方提供的试制零部件不能达到甲方技术标准要求时，导致本合同终止，乙方应归还从甲方取得的所有技术资料，并向甲方支付该项试制费用的20%作为违约金。
第十一条：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双方约定本合同其它相关事项为：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三条：本合同一式    4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委托代表人：                      法定/委托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记录编号：Z32-ZY043-001-00








